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甄選技工簡章 

 

一、 名額：9 名。總場茶作課技工 3 名(現缺 2 名、108 年 6 月 20

日預估缺 1 名)、總場製茶課技工 1 名(108 年 6 月 20 日預估

缺)、總場產服課技工 1名、臺東分場技工 1名、魚池分場技工

2 名、文山分場技工 1 名(108 年 6 月 28 日預估缺)。歡迎具原

住民身分者投件。 

二、 性別：不拘。 

三、 工作地點：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 324號(總場茶作課、製茶課、      

          產服課) 

臺東縣鹿野鄉龍田村北二路 66號(臺東分場)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 270巷 13號(魚池分場) 

新北市石碇區格頭里北宜路五段 12號(文山分場) 

四、薪資待遇:月薪新臺幣 28,930元~34,375元，依據技工工友工餉

表及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一)辦理。 

五、 資格條件及工作項目： 

總
場
茶
作
課(

缺
額3

個) 

資格條件 1.需為中央機關、學校之現職工友、技工、駕駛，

且經原服務機關同意移撥。 

2.身心健康，無酗酒、賭博及酒駕等不良紀錄。 

3.具有田間工作經驗者佳。 

工作項目 1.協助茶葉相關試驗工作。 

2.協助製茶試驗工作。 

3.協助茶園田間管理工作。 

4.臨時交辦事務。 

總
場
製
茶
課(

預

估
缺) 

資格條件 1.需為中央機關、學校之現職工友、技工、駕駛， 

  且經原服務機關同意移撥。 

2.具有服務熱誠且身心健康，無酗酒、賭博及酒

駕等不良紀錄，配合度高。 

3.具有製茶經驗及興趣者佳。 



工作項目 1.協助總班及試驗之茶葉加工。 

2.協助辦理教育訓練、參訪接待解說、廠房及周

邊環境維護、推廣業務等庶務性工作。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總
場
產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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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條件 1.需為中央機關、學校之現職工友、技工、駕駛， 

  且經原服務機關同意移撥。 

2.具有服務熱誠且身心健康，無酗酒、賭博及酒

駕等不良紀錄。 

3.男性且具有田間工作經驗者佳。 

工作項目 1.協助辦理農業推廣教育訓練與輔導工作。 

2.協助辦理推廣業務等庶務性工作。 

3.臨時交辦事項。 

臺
東
分
場 

資格條件 1.需為中央機關、學校之現職工友、技工、駕駛，

且經原服務機關同意移撥。 

2.身心健康，無酗酒、賭博及酒駕等不良紀錄。 

3.具有田間工作及製茶技術經驗者佳。 

工作項目 1.協助辦理茶樹、咖啡、菊花栽培管理技術及機 

械之試驗研究工作。 

2.協助製茶股綜合性工作。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魚
池
分
場 

資格條件 1.需為中央機關、學校之現職工友、技工、駕駛，

且經原服務機關同意移撥。 

2.身心健康，無酗酒、賭博及酒駕等不良紀錄。 

3.具有田間工作及製茶技術經驗者佳。 

工作項目 1.協助茶及飲料作物栽培管理、育種與加工製造

相關試驗工作。 

2.協助茶園田間管理工作。 

3.臨時交辦事務。 



 

六、報名日期：有意願至本場服務者，請於 108年 7月 1日下班前（請

自行估計郵寄時間，以郵件寄達時間為準）備妥下列文件逕行送

達或掛號寄達本場，信封上請註明『應徵(應徵單位名稱)技工』

字樣（請以 A4紙格式依序裝訂）。 

（一） 履歷表 1份（附件 1）。 

（二） 最近三年考績通知書影本。 

（三） 戶籍謄本影本。 

（四）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五）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1份。 

（六） 公立醫院體格檢查合格證明書（錄取後繳交）。 

魚
池
分
場 

資格條件 1.需為中央機關、學校之現職工友、技工、駕駛，

且經原服務機關同意移撥。 

2.身心健康，無酗酒、賭博及酒駕等不良紀錄。 

3.具有田間工作及製茶技術經驗者佳。 

工作項目 1.協助辦理茶樹、咖啡、菊花栽培管理技術及機 

械之試驗研究工作。 

2.協助製茶股綜合性工作。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文
山
分
場(

預
估
缺) 

資格條件 1.需為中央機關、學校之現職工友、技工、駕駛，

且經原服務機關同意移撥。 

2.身心健康，無酗酒、賭博及酒駕等不良紀錄。 

3.具有田間工作、製茶技術及水電技術經驗者佳。 

工作項目 1.協助辦理茶及飲料作物栽培管理及加工機械之

試驗研究工作。 

2.協助製茶股綜合性工作。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七、 經審查符合資格條件者，擇優通知參加甄試；資格條件不符者，

恕不通知或退件；如需本場退還相關資料者，請附回郵信封。

經甄選錄取人員，由雙方機關依程序辦理移撥手續，錄取人員

依本場通知到職任用，倘逾期、資格不符、證件不齊者、非現

職人員及未經原服務機關同意移撥者，恕不受理，應徵資料亦

不另退還。 

八、 如有問題請洽本場行政室彭聖貽，連絡電話:(03)4822059 

#217。 


